采购需求
	序号
	关键事项
	说明和要求

	1
	釆购预算
	人民币300000.00元
仅指与本次釆购标的直接相关的费用，前期勘察费、设计费等已发生的费用，以及监理费、接口费等为未来预留费用，不应当包含在本项目采购预算内，甲方须向财政部门经费业务科室申请办理经费剥离手续。

	2
	最高限价
	人民币300000.00元
供应商投标报价高于最高限价的则其投标文件将按无效投标文件处理。

	3
	项目性质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仅允许中小企业或小型、微型企业参与投标。

	
	
	☑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釆购
对符合《政府釆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规定的小微企业（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的报价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4
	对供应商的
资格要求
	1、有效的主体资格证明：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并出具合法有效的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需在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上传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电子签章。
2、财务状况报告：提供2024年的财务审计报告（成立时间至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不足一年的可提供成立后任意时段的资产负债表）或其基本存款账户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及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基本账户存款信息）。供应商需在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上传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电子签章。
3、税收缴纳证明：提供2025年1月至今已缴纳的1个月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依法免税的单位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需在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上传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电子签章。
4、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提供2025年1月至今已缴纳的1个月的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单位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需在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上传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电子签章。
5、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供应商需在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上传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电子签章。
6、前三年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成立时间至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不足三年的可提供成立至今的书面声明）。供应商需在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上传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电子签章。
7、信用查询：供应商不得为“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不得为“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查询，节点为响应文件递交截止之时）。供应商需在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上传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电子签章。
8、授权书被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参加磋商的，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本单位他人参加磋商的，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代表开标截止前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在本单位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非法人单位参照执行。供应商需在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上传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电子签章。
9、其他要求：①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供应商需在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上传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电子签章。②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供应商需在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上传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电子签章。
10、非联合体投标：本合同包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提供非联合体投标声明。供应商需在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上传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电子签章。

	5
	是否接受
联合体投标
	□接受
对于联合体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30%以上的，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2%-3%）的扣除，用扣除后的报价参加评审。

	
	
	☑不接受

	6
	履约保证金
	☑收取，占政府釆购合同金额的5％
履约保证金的数额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对于单价合同，其数额不得超过采购预算的10%
□不收取

	
	
	☑由釆购单位自行收退
□由代理机构负责收退

	7
	集中答疑
	□组织，答疑地点为：	
☑不组织

	8
	价格分比重
	占总分值的10%
［招标］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87号令）的规定，综合评分法服务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不得低于10%。执行国家统一定价标准和采用固定价格釆购的项目，其价格不列为评审因素。
［磋商］根据《政府釆购竞争性磋商釆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的规定，服务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即权值）为10%-30%。
［其他采购方式］无须设置。

	9
	合同类型
	☑固定总价
□固定单价（适用于釆购数量不定的情形）
□其他：




采购内容与要求
一、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拓宽西安女性创新创业与就业渠道，孵化并扶持一批优质女性创新企业，更精准有效服务和支持广大女性创新创业者，西安市妇联计划打造“西安巾帼创客空间”创新创业平台，旨在为女性创业者搭建更优质的学习交流、与创新创业载体，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保障。
二、服务范围
（一）为入驻企业提供法律咨询、路演培训、企业商业模式及组织架构培训。定期资方对接、销路渠道对接、帮助企业优惠政策申报、银行贷款对接、组织企业走访调研等。    
（二）举行企业与创投机构的投融资交流会，优秀企业家，商业大咖分享会和培训会，为企业提供切实的对接。
（三）举办女性招聘会、提供实习或就业岗位、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及就业指导，搭建供需桥梁，助力女性稳定就业。
（四）媒体矩阵宣传专项服务，孵化中心会为入驻企业进行宣传，增加企业知名度，扩大企业影响力，提高女性创业者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服务要求（如对人员配置、专业设备、服务标准等）
1.团队配置：配备专业专职的策划、宣传服务和执行团队，团队需熟悉女性创新创业领域服务逻辑，能够独立完成创客空间运营全流程的策划、落地执行及宣传推广工作。
2.资源渠道：具备院校（可对接女大学生就业/实习资源）、科技企业（女性科创团队/初创企业）、国内主流投资机构（创投机构、银行、融资渠道）的资源对接渠道，可满足投融资交流、政策申报、岗位对接等资源匹配需求。
3.服务经验：拥有丰富的科技类创新创业项目服务经验，且熟悉女性创新创业领域特点，能够针对性解决女性创业者在工商注册、财税、商业模式搭建等方面的痛点问题。
4.方案提交：提交针对西安女性巾帼创客空间的详细策划服务方案、板块设置（涵盖起步服务、成长服务、就业服务等核心板块）及组织实施方案，方案需明确各类活动（培训、沙龙、招聘会等）的执行流程、时间节点、人员分工及资源对接计划。
5.落地与效果：确保服务内容有效落地，达成既定绩效目标（1、建立一支创业专家团队，为更多西安优秀女性创新创业团队、初创企业、女大学生进行创业就业指导；举办各类创业培训、创业沙龙、商业大咖交流会以及企业互访、文化交流活动、招聘活动；提供投融资接洽机会，以及更多商业服务不少以20次,其中不少于2次大型活动、含物料、场地租赁、邀请商业大咖。2、开展调研，结合调研结果，赋能科技类优秀企业创始人及合伙人成长。协助并优化女大学生科创团队参与市场的竞争力，争取落地入驻优秀团队或初创企业8家。3.孵化1个女性初创团队项目，从团队到合法企业的全流程培育，使其从团队形态合规化注册为法人企业。4、解决女大学生就业10-15名。）
6、项目完成资料的整理归档
四、商务要求（如服务期限、款项结算等）
（一）服务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共10个月。
（二）服务标准
合格
（三）款项结算
甲乙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乙方须向甲方缴纳合同金额5%的履约保证金（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甲方在收到履约保证金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全部金额。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乙方应完成每季对应的工作内容（具体以甲乙双方确定的《项目进度计划表》为准），并于该季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工作完成情况汇报（含成果文件、进度证明材料等）。甲方应在收到汇报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验收合格的出具验收确认函；验收不合格的，甲方应书面通知乙方整改要求，乙方须在收到整改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方案并实施整改，整改后重新提交验收，直至合格。若乙方未按约定的每季工作进度节点完成对应工作，甲方有权按合同金额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要求乙方承担违约金，违约金累计最高不超过本合同总金额的20%；同时，甲方有权直接从乙方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中扣除该等违约金，扣除后保证金不足约定金额的，乙方应在甲方通知送达后3个工作日内补足；违约金超出履约保证金金额的，不足部分乙方应在甲方通知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性支付。若累计两次未达标，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退还已收全部款项并承担合同金额20%的违约金，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五、其他
（一）成果交付要求
1、建立一支创业专家团队，为更多西安优秀女性创新创业团队、初创企业、女大学生进行创业就业指导；举办各类创业培训、创业沙龙、商业大咖交流会以及企业互访、文化交流活动、招聘活动；提供投融资接洽机会，以及更多商业服务不少以20次（其中不少于2次大型活动、含物料、场地租赁、邀请商业大咖）。
2、开展调研，结合调研结果，赋能科技类优秀企业创始人及合伙人成长。协助并优化女大学生科创团队参与市场的竞争力，争取落地入驻优秀团队或初创企业8家，
3.孵化1个女性初创团队项目，从团队到合法企业的全流程培育，使其从团队形态合规化注册为法人企业。
4、解决女大学生就业10-15名。
5.项目资料的整理归档
以上资料提供纸质版3份；电子版2份（WORD格式），刻录成DVD。
（二）违约责任
1．本合同履行期间，如因乙方单方面原因导致项目延期完工或者未履行相应义务的，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合同。此种情形下，乙方应当向甲方返还甲方已支付的合同款项；
2．本合同履行期间，如因甲方单方面原因导致项目未能如期推进，乙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如项目因甲方单方面原因延迟，乙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合同，且不予退还已收到的该合同款项；
3．若因违约方违反本合同而使非违约方发生任何费用或开支或额外责任，或遭受损失（利润亏损或其他间接损失除外），违约方应就该费用、开支、责任或损失（包括已付、应付的利息）给予非违约方补偿。
[bookmark: _GoBack]4．若甲乙任何一方未能严格履行各自的保密义务，应及时、足额赔偿给对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律师费、诉讼费等）。
